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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 

第一条 为保证信用评级独立、客观和公正，切实保障公司报告质量，根据监管部门相

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 

第二条 本制度阐述了对发行人或受评主体做出终止评级的要求以及程序。 

第三条 标普信评分析师将严格遵守本制度完成终止评级。 

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于非金融企业评级。在适当的情况下，也可能会用于其他类别的评

级。 

终止评级 

第五条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，标普信评可终止已公布信用评级结果和报告：            

• 发行人或受评主体不按约定支付评级费用。 

• 发行人或受评主体未遵循合同约定的条款或条件。 

• 发行人或受评主体提供的材料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• 发行人或受评主体不配合评级流程，并且评级团队认为由于发行人/受评

主体的不配合而导致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完成必要的评级分析。 

• 发行人或受评主体拒绝提供标普信评所要求的有质量的数据信息。 

• 信用评级协议约定的合同期满或主动评级有效期届满。 

• 受评对象不再存续的。 

• 或其他适用的情形。 

第六条 如发行人或受评主体主动提出终止评级的，标普信评将会根据不同的情形 

采取对应的措施。 

第七条 发行人/受评主体对已发布的评级结果或报告提出终止要求的，分析团队部门

总经理负责终止已发布的评级，通知商业团队，并对外进行公示。 

第八条 若评级团队认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信息来提供一个更新评级报告时，标普信评

可能在公示终止评级的同时披露最近一次的评级结果； 

第九条 发行人/受评主体在公布首次评级结果或报告之前提出终止评级要求的，分析

团队的部门总经理负责通知商业团队，分析团队不必再进行任何其余工作。 



第十条 如果我们决定终止已公布评级结果和报告的，会在评级作业结束后 2 个工作日

内公告终止原因、最近一次的评级结果及其有效期（仅适用于有足够的信息的

情况下），并说明此项信用评级此后不再更新。 


